附表1：

台州市建设工程监理企业专项整治自查（检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应得

分数
	扣减

分数
	实得

分数

	1
	监理单位的资质
	超资质承担工程业务的扣5分，转让监理业务的扣5分。
	5分
	
	

	2
	监理人员数量和资格，人员变更审批情况
	资格不符合或非本单位人员（指无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的），每人次扣2分；人员数量未达到合同要求或未达到有关规定的，缺1人扣2分；人员变更未经审批擅自更换的，每人次扣2分。
	10分
	
	

	3
	应实行指纹考勤工程督促落实情况和自身执行情况
	应实行指纹考勤工程未书面督促、未报告的，扣10分。已实行指纹考勤，自身考勤未实行的，扣15分；每少1人考勤的，扣5分。考勤弄虚作假的扣20分。
	10分
	
	

	4
	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审查和落实情况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施工临时用电、基坑支护、土方开挖、模板工程、起重吊装、脚手架工程）进行审查的，或未对变更后内容重新审查的，每项扣5分；未有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不制止不报告的，每项扣10分；审查后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无针对性或存在严重问题的，每项扣5分；未按已审查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施工，不制止不报告的，每项扣5分；不合格按合格签字验收的，每项扣10分。
	15分
	
	

	5
	应实行专家论证的重要专项施工方案落实情况
	深基坑工程、高大模板工程、30m及以上高空作业的工程，未实行专家论证制度，不制止不报告的，扣15分；专家人数或资格不符，未要求完善的，每缺1人或不符1人扣3分。
	10分
	
	

	6
	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旁站监理方案制定和执行情况
	未制订旁站监理方案且未执行旁站的扣20分；未制订方案但已执行旁站的，扣10分；有方案但内容不全的，每缺1项扣5分；有方案但未按方案进行旁站监理和记录的，每项扣5分。
	15分
	
	

	7
	对工程所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及工程工序、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执行情况
	对工程所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未按规定验收的，每项扣5分；不合格按合格签字验收的，每项扣15分；上道工序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进入下道工序施工，不制止、不报告的，每项扣5分；未按规定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及时组织验收的，每项扣5分；不合格按合格签字验收的，每项扣15分。
	15分
	
	

	8
	存有质量安全隐患，有无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暂行施工的；有无及时复查确认；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有无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现场存有质量安全隐患，未及时要求整改或暂停施工的，扣10分；质量安全隐患未及时复查的，每项扣2分；质量安全隐患未整改或整改未完成给予按已整改确认的，每项扣5分；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未报告的，扣5分。
	15分
	
	

	9
	现场监理效果评价
	业主和当地质量监督站评价，满意得5分，一般得2分，差不得分。
	5分
	
	

	合计
	应得分数
	100
	扣减分数
	
	实际得分
	
	得分率
	


检查人：                                             检查日期：

附表2：

台州市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自查情况汇总表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自查情况

	一、资格方面
	1、是否领取《台州市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登记手册》和《台州市建设工程代理项目负责人信用登记手册》
	

	
	2、是否存在超越委托权限的代理行为
	

	
	3、代理人员是否有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招标代理机构执业的情况
	

	
	4、代理人员是否有与其代理项目的投标人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的情况
	

	
	5、项目经理人员组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按规定数量承接业务
	

	
	6、台州外招标代理机构的驻台情况（包括场地和人员等）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7、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责任、财务管理、档案管理等）是否健全，制度执行是否到位。
	

	二、代理业务方面
	1、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按示范文本签订，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权限范围履行招标代理职责，是否存在明知委托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是否存在从事同一工程的招标代理和投标咨询服务的行为
	

	
	2、招标代理工作是否符合法定招标程序和相关规定，是否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招标项目时间进度是否符合要求
	

	
	3、收费额度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标准执行，是否存在恶意压价竞争、随意提高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工本费标准的行为
	

	
	4、是否有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投标活动有关的信息或资料的情况
	

	
	5、是否按规定编制工程项目的招标方案，是否存在不按招标方案实施招标的情况
	

	
	6、是否有不遵守有关规定、未认真履行代理工作职责而出现差错、失误等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是否存在属代理责任而引起的有效投诉的情况
	

	
	7、招标代理文件是否按规定进行盖章或者签字，招标代理文件存档是否规范、完整
	

	
	8、招标文件和资格预审文件是否按规定的示范文本编制，是否按规定的时间发放
	

	
	9、是否存在服务态度生硬，与服务对象发生争吵的行为
	

	
	10、是否存在不按要求参加年度考核、学习和培训的情况
	

	三、市场行为方面
	1、是否存在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是否有帮助招标人规避招标或肢解发包的情况，是否在代理过程中存在对业主、投标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阻止或不主动向招标办报告的情况
	

	
	3、是否有接受影响公正的宴请、娱乐等活动或接受赠送影响公正的礼品、礼金的情况，是否有要求投标人支付应由代理机构或业主负担的任何费用的情况
	

	
	4、是否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省、市（地方）其他有关规定的行为
	


检查人：                                                              检查日期：

附表3：

2008年度招标代理机构代理项目一览表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招标人
	联系人

（电话）
	公告发布

时  间
	开标时间
	中标人
	中标价

（万元）
	招标代理

专职人员
	招标代理

项目负责人

	
	
	
	
	
	
	
	
	
	

	
	
	
	
	
	
	
	
	
	

	
	
	
	
	
	
	
	
	
	

	
	
	
	
	
	
	
	
	
	

	
	
	
	
	
	
	
	
	
	

	
	
	
	
	
	
	
	
	
	

	
	
	
	
	
	
	
	
	
	

	
	
	
	
	
	
	
	
	
	


注：填报2008年1月1日以后代理的项目。

附表4：

台州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专项整治自查（检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检查内容
	计分标准
	企业自

查得分
	检查

得分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符合现行资质等级标准的情况（40分）
	1、股份结构、执（从）业人员数量、注册资金和办公场所等现状与已取得的资质等级标准是否相符（10分）
	每发现1人（或项）不符扣5分，扣完为止。
	
	

	
	2、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的人事关系、聘用关系、注册关系及社会保险是否已过期或无效（10分）
	每发现1人（或项）不符扣5分，扣完为止。
	
	

	
	3、资质证书是否超过有效期限（10分）
	超过扣10分
	
	

	
	4、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健全（10分）
	无扣10分，不健全扣5分
	
	

	
	5、有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定资质（否决项）
	无第（一）大项不得分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市场行为（30分）
	1、允许其他企业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造价咨询业务（5分）
	发现1例扣5分
	
	

	
	2、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和注册资格执业证书、从业人员资格证书（10分）
	发现1例扣10分
	
	

	
	3、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者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5分）
	发现1例扣5分
	
	

	
	4、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5分）
	发现1例扣5分
	
	

	
	5、其他违反建设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5分）
	发现1例扣5分
	
	

	
	6、外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无按规定办理进台备案手续（否决项）
	未按规定办理第（二）大项不得分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质量情况（30分）


	1未参照建设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签订规范的咨询合同（6分）
	发现1例扣2分，扣完为止
	
	

	
	2、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报告不按规定的要求签字、盖章的（6分）
	发现1例扣2分，扣完为止
	
	

	
	3、有意抬高、压低工程造价，明显偏离市场成本价（8分）
	发现1例扣2分，扣完为止
	
	

	
	4、无故拖延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报告（5分）
	发现1例扣5分
	
	

	
	5、档案管理是否符合要求，存档资料不齐全或无效（5分）
	不齐扣2分，无效扣5分
	
	

	总分
	
	
	
	


附表5：

2007年以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造价咨询项目一览表
企业名称（章）：

	序号
	咨询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施工单位名称
	预（决）
算造价
（万元）
	审核后决
算造价
（万元）
	核减
（增）
率
	咨询项
目受理
时间
	咨询项
目完成
时间
	编制人
	审核人
	备注

	
	
	
	
	
	
	
	
	
	
	
	

	
	
	
	
	
	
	
	
	
	
	
	

	
	
	
	
	
	
	
	
	
	
	
	

	
	
	
	
	
	
	
	
	
	
	
	

	
	
	
	
	
	
	
	
	
	
	
	

	
	
	
	
	
	
	
	
	
	
	
	

	
	
	
	
	
	
	
	
	
	
	
	

	
	
	
	
	
	
	
	
	
	
	
	

	
	
	
	
	
	
	
	
	
	
	
	


填表说明：1、报表时间自2007年度至2008年6月底止所有咨询项目，尚未完成的在备注栏注明。

2、项目类型填预算（标底）或决算审核。

3、项目受理（完成）时间填至年、月。
—1—  
—2—  
—1—


